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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 南 省 教 育 厅
云教函〔2016〕90 号

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

2016年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的通知

各州、市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，科研单位，省属中等职业学校：

为引导广大毕业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，激

励广大青年学生奋发学习、奉献社会，成为德、智、体、美全面

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，决定在普通大中

专学校中组织评选 2016 年优秀毕业生，并进行表彰。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

各普通高等学校、研究生培养单位、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国家

计划内全日制普通应届毕业生。

二、评选比例

按在校应届毕业生总数 5%的比例等额推荐。

三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有较强的政治思想觉悟，能够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、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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觉践行者、社会和谐的积极促进者。

（二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具有高尚的

社会公德和较高的道德素养，在校期间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。

（三）学习目的明确，学习勤奋努力，成绩优秀，热爱集体，

关心同学，在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中起模范带头作用，在学生中

有较高威信。

（四）对响应国家号召，参加国家和云南省组织实施的基层

就业项目，自愿到基层、边远地区和艰苦行业就业的毕业生，具

有创业意识并积极开展创业实践活动的毕业生，在同等条件下优

先评选。

四、评选程序

（一）根据优秀毕业生的评选条件，学校在参考综合测评和

民主推荐的基础上，按照公开、公正的原则，在规定比例范围内

等额确定推荐人选。

（二）将推荐人选进行公示，广泛听取意见，接受监督后，

形成评选报告报送至省教育厅学生工作处。

（三）经省审核批准评选出来的优秀毕业生，由省教育厅行

文表彰，颁发荣誉证书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优秀毕业生报批时间为 2016 年 3 月 21 日～4 月 22

日，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。

（二）学校评选工作报告应包括评选程序、评选条件、毕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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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总数及按比例测算的人数、优秀毕业生推荐人员名单等。申报

时需提交工作报告书面材料 1 份、《云南省 2016 年普通大中专

学校优秀毕业生登记表》（附件 1）一式 1份和《2016年优秀毕

业生推荐人员名单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电子版。请用 EMS邮寄。

联 系 人：赵 春，王荣彬

联系电话：0871—65157623、65175539（传真）

电子邮箱：ynjytxsc@126.com

邮寄地址：昆明市学府路 2号云南省教育厅 405室（省教育

厅学生工作处）

邮 编：650223

附件：1．云南省 2016年普通大中专学校优秀毕业生登记表

2．2016 年优秀毕业生推荐人员名单汇总表

2016 年 3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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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6年 3月 21日印发


